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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第十屆時裝設計樣版製作補助計劃》



資助目的

•支持推動澳門時裝設計行業的發展，進行樣版製作及宣傳品製作，藉

此鼓勵本地時裝設計研發創新，推動時裝設計師制訂可行及完善的營

銷規劃，促進開展商業活動或參與海內外的時裝展銷活動，從而提升

知名度及市場競爭力，持續推進本地時裝設計行業發展。

申請期：2022年8月9日至10月7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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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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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形式

•申請人應以個人或組合形式
申請，組合人數最多為二人，
而該個人或組合中的至少一
人應為申請作品之設計者。

申請人要求
•持有有效的澳門特別行政
區居民身份證及年滿18歲
（以申請文件截止遞交日
期計算）。

申請資格的限制
• 過去曾成為“時裝設計樣版製作補助計

劃”獲補助者累計5次或以上之人士不
得申請。

• 時裝品牌獲“時裝設計樣版製作補助計
劃”資助的次數不得超過5次。

• 第九屆時裝設計樣版製作補助計劃的受
益人未提交第九屆受資助項目的總結報
告前，不能提出申請。



資助方式、名額及金額

資助期：上限為12個月。

資助方式：補貼。

資助名額：最多8名

資助金額：批給資助上限為申請項目預算支出總額，上限為18萬澳門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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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資助扣減機制
將因應實際支出、樣版款式數量而作出扣減：
• 備註：上述兩種扣減情況均出現時，扣減比例不會疊加，並以兩者的較大值作為最終的扣減比例。

情況 按下列比例扣減資助金額

實際支出低於申請表的預算支出 （預算支出-實際支出）/預算支出

完成的樣板製作款式少於申請時的款式數量
（申請時的款式數量－實際製作的款式數量）／申

請時的款式數量



資助範圍

✓可獲資助的開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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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象 獲補助者

資助類別 在資助期內作出與項目相關的開支

資助範圍

整個系列的樣版製作費
（除複選製作的一款時裝樣版外的起版費及物料

費）

宣傳品製作費
（造型照、影片、印刷品及網絡宣傳之製作費）

參展費用
（報名費及交通費）

運輸費
（製作樣版及宣傳品而產生之運輸費）



申請作品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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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申請作品必須為原創作品，不得為委約的作品，並須為於
遞交申請文件日前尚未公開發表之原創時裝設計作品，且
其不得為已投入生產或已製作樣版的作品。

✓ 申請作品可以為春夏或秋冬裝系列（不包括制服設計），
男裝、女裝或童裝皆可。

✓ 申請作品必須為一個系列的設計、款式數量下限為8款，
不設上限，製作完成的樣版必須於資助期內至少參與1次
時裝展銷活動。



申請階段—提交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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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文件
• 申請表

• 身份證明文件

• 最高學歷證明

• 過往作品圖集

• 申請作品的設計圖

申請作品的設計圖要求

• 最少8款、最多15款時裝設計圖

• 設計意念圖

• 物料圖

• 精選款式系列彩色效果圖

• 每款時裝的彩色款式圖（或稱機
械圖、生產圖）

• 指明一款為“複選展示作品”



申請階段—初步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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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進入評審程序的情況

基金可駁回以下情況的申請，不進入
評審程序：

• 不符合基金宗旨、申請資格或文件
不齊；

• 不屬於時裝樣版的製作；

• 資助範圍重疊、重覆申請；

• 處於拖欠基金款項狀態等情況。

!



申請階段—評審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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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評審程序分為初選（文件評審）和複選（現場答辯）；

✓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成員由行政委員會主席根據需審

議的項目性質，從相關領域的專家名單中邀請五名來自

時裝界別、學術界別的專家出任。

✓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至少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可舉行

會議，並須就每次會議繕立會議錄。



申請階段—評審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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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初選及複選通過的分數線

• 進入複選 : 評分達到60分或以
上，且得分排名前15名的項目
將進入複選。

• 獲批給資助 : 評分達到60分或
以上，且得分排名前8名的項
目，方具條件獲批給資助。

✓進入複選要求

• 複選名額：最多15名
• 複選要求：製作一款時裝樣版作
“複選展示作品”

• 選定之“複選展示作品”製作期：
複選名單公佈日起計50天內須完
成製作

• 複選補貼：上限為1.3萬澳門元，
在完成複選評審展示後，以實報實
銷方式支付“複選展示作品”的樣
版製作及展示費用。



申請階段—評審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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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標準及權重

初選 複選

1. 創意及原創性（15%） 1. 創意及原創性（10%）

2. 品質（15%） 2. 品質（10%）

3. 整體視覺效果（10%） 3. 整體視覺效果（10%）

4. 市場潛力（20%） 4. 市場潛力（15%）

5. 參展及營銷計劃可行性及完善度
（20%）

5. 參展及營銷計劃可行性及完善度
（10%）

6. 計劃預算合理性（20%） 6. 計劃預算合理性（20%）

--- 7. 複選展示作品的選料及手工（10%）

--- 8. 複選展示作品的的實際效果（15%）



監察階段—款項發放方式

擔保方式

•申請人須簽署本票及責
任聲明書，以承擔申請
人在出現須返還資助款
項時（如項目被取消、
項目實際支出少於預算
支出）的債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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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貼發放

• 首期發放資助額度的60%，

• 總結報告通過後，再發放
餘下的40%。



監察階段—提交報告

提交相片及報告

1. 獲選作品整個系列樣版之相片

協議書簽訂後的180日內，提交獲
選作品整個系列的樣版製作之相片。

2. 總結報告

完成項目後的30天內提交。

3. 核數報告

（即經執業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及簽署蓋章的
收入支出明細表，因而產生之開支由受益人承擔）

完成項目後的60天內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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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有逾期提交相片、總結報告或核數
報告的後果

對逾期提交相片、總結報告或核數報
告的項目被記錄違規一次，並視乎發
生次數，扣減獲資助項目補貼資助款
項相應百分比，如下：

• 倘發生1次：扣減5%

• 倘發生2次：扣減10%

• 倘發生3次：扣減15%

• 上述資助扣減情況與資助扣減累加
計算。



監察階段—提交報告

報告附帶的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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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包括銷售渠道列表及相關證明（如銷售點/體驗點照
片、線上銷售平台截圖等）

• 宣傳活動資料（如線下宣傳活動照片、線上宣傳截圖
及點擊數據、宣傳片檔案等）

• 參展及獲獎資料（如參展照片、獎狀等）

• 媒體報導

• 宣傳品副本



監察階段—項目內容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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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報告時進行說明

對於創作及商業營運上的決定
如不涉及整體視覺效果的設計
改動、宣傳方式、銷售渠道、
時裝展銷活動等方面的更改，
當更改不涉及偏離項目的核心，
則受益人可因應市場環境靈活
作出調整，並在提交總結報告
時進行說明。

須由基金作出事前審批

• 如更改涉及改變項目的核心，則
受益人須提出申請並由基金作出
事前審批。



監察階段—關聯交易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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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階段—申報

• 若申請人將向有關聯關係的供應商
採購服務或商品，須在申請文件中
披露相關交易資訊。 關聯交易：

1. 申請人為供應商的股東、供應商的行
政管理機關成員。

2. 申請人的配偶/父母/子女為供應商、
供應商的股東、供應商的行政管理機
關成員。

項目執行階段—申報及額外詢價

• 對於使用基金補貼支付的交易：申
請人須申報及提供文件證明已額外
向至少2間非關聯方的供應商進行詢
價，基金將以最低價格的報價為開
支確認上限。



取消資助批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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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資助批給的後果

1. 返還已收取的全部
資助款項

2. 列入黑名單，一年
內拒絕其提出的資
助申請

基金須取消
資助批給情況

•作出虛假聲明、提供虛假資
料或利用其他不法手段取得
資助款項

•將資助款項用於非批給用途

•讓第三人使用資助款項

•作出的活動涉及危害國家安
全、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
俗的行為

•不再符合批給資助的任一要
件、且未於基金訂定的期間
內補正不當情事

基金可取消
資助批給情況

•資助期內終止執行或未完成
項目

•違反章程的其他規定

•違反協議書訂定其他取消批
給的情況。



查詢方式

➢電話：2850 1000；

➢傳真：2850 1010；

➢電子郵件：dgaf@fdc.gov.mo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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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


